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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

前言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司法裁判的主要任务之一。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
公正裁判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宪法和有关诉讼法律都确立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
法原则。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认识活动，一方面是以证据为手段和载体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又是通
过法律所规定的收集、保全和判断证据的证据运用程序，在证据方法及其与待证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
上，形成经过证明了的司法认识主体內心确信的认识活动。基于此，证据被昔遍认为是当今的“诉讼
之王”，诉讼的任何一方只要在包括证据方法和证据运用在內的证据活动占有优势便能在诉讼中把握
主动权，赢得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活动中，“没有证据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打官
司就是打证据；对于法官来说，办案就是查证据，审案也就是审证据。诉讼如此，仲裁、公证、行政
执法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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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

内容概要

为读者全面解说了民事证据法方面的知识和当事人在搜集、提交、辩驳证据过程中的实用知识。相信
通过对《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存、提交(第2版)》这种通俗易懂的介绍，会使读者对专业
、复杂的证据法有所了解，对决定诉讼命运的证据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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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

书籍目录

一、民事诉讼证据基本知识1.什么是证据的“三性”？2.什么是本证、反证与反驳证据？3.什么是间接
证据？4.什么是传来证据？5.什么是最佳证据？6.什么是新的证据？7.什么是证明对象？8.什么是事实
推定？9.什么是司法认知？10.什么是法官的释明权？11.什么是举证责任？12.什么是证据补强规则？13.
在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需要依职权收集证据？14.在哪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证据？15.民事诉讼中的鉴定应当如何进行？16.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应当如何进行？17.在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的案件中，举证期限如何确定？18.在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中，举证期限如何确定
？19.在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中，举证期限如何确定？20.如何对证据的关联性进行质证
？21.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证言，能否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2.书证复印件可否作
为证据被采信？23.可否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对证据进行认证？24.当事人提交虚假证据，应当如何处理
？25.当事人超出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是否一律无效？26.对当事人自认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法院能否
予以确认？二、合同债务纠纷案件证据指南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
？2.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3.当事人分别举证但都不能推翻对方证据，应当如何处理？4.
当事人的证据证明力相当的，应当如何处理？5.承认对方主张的借款约定利息的事实后还能反悔吗？6.
共同被告中一人自认，效力是否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7.依据对方陈述提出主张而对方称陈述有误的
，举证责任能否免除？8.担保人承认自己是借款人并愿意承担偿还责任，是否属于自认？9.调解中所作
陈述，能否构成自认？10.借贷双方均缺乏确凿证据，但一方主张的事实合乎情理，应否支持？11.否认
欠条为自己所写，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12.对还款凭据提出质疑，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13.欠条
没有欠款人名字，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14.借条和承诺还款的时间均未注明年份，举证责任由谁承
担？15.欠款人对代签欠条不予认可而代签人又未出庭的，应当如何认定？16.仅有证人证言和录音带但
没有借据，能否认定借款事实存在？17.当事人对证据形成原因的陈述自相矛盾，是否应当继续举证
？18.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否对其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19.故意否认对方提供的真实合同
，应当如何处理？20.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如何处理？21.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能否作为民事证
据使用？22.手机短信能否作为证据使用？23.私自录音能否作为证据使用？24.行政机关出具的公文是
否具有先定证明力？25.书证的内容与当事人陈述相矛盾，应当如何认定？26.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与日常
生活经验不符，能否认定？27.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能否通过逻辑推理加以认定？28.证据复印
件经一审核对无误二审中未出示原件的，是否有效？29.当事人对出具欠条有争议的，应当由哪方申请
鉴定？30.受委托人承认出具收条但主张未实际收款，能否认定付款事实？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证据指南1.违约与侵权诉讼在举证责任上有何差别？2.交通事故纠纷中未能确定肇事司机的，应否承担
举证不能的责任？3.测谎结论对侵权事实认定具有什么作用？4.仅有同事证言能否证明侵权事实？5.建
筑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6.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
应当如何承担？7.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8.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
，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9.不明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10.私人建
造的地下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11.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案件，举证责任应
当如何分配？12.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举证时应当注意哪些事项？13.在未经鉴定的情况下，能否推定
劣质食品与损害有因果关系？四、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证据指南五、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证据指南六、劳
动争议案件证据指南七、储蓄纠纷案件证据指南八、旅游消费纠纷案件证据指南附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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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

章节摘录

　　一、民事诉讼证据基本知识　　1.什么是证据的“三性”？　　[案情]　　女孩子天生爱美，祝
某也不例外。正值芳龄的她特别喜欢打扮自己，每逢周末都会兴致勃勃．地去逛街，一圈下来，两手
便提满了衣服、化妆品等女孩子喜欢的东西。2004年11月的一个周六，祝某和往常一样去购物。在一
家专卖店里，祝某发现了一件款式、颜色、料子都非常适合自己的衣服。穿上这件衣服，祝某在试衣
镜前左照右照：舍不得脱下来，可一问价格，她傻了眼，要2000多元啊！而且店里只有一件了。祝某
带的钱不够，又舍不得这件衣服，便和老板商量：自己先把手机抵押在这里，回去取钱，衣服请老板
给自己留着。老板表示同意。　　当祝某从家里取了钱，匆匆地赶回专卖店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老板告诉她，放在柜台上的手机，被小偷偷走了，自己发现后追赶小偷，但没有追上。店里
的顾客可以作证。祝某丢了自己心爱的手机，坚持要老板赔偿。老板则认为是祝某主动提出用手机作
抵押，现在手机被小偷偷去，责任不全在自己，只同意赔偿50％。双方为此发生争执。祝某一怒之卞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自己因丢失手机造成的经济损失1800元，并提供了购买手机的发票
作为证据。专卖店答辩称：祝某的手机是被小偷盗窃，因此应等公安机关破案后为祝某追回手机或由
犯罪分子作出赔偿。如果不能破案，自己也只同意赔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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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

编辑推荐

　　为读者全面解说了民事证据法方面的知识和当事人在搜集、提交、辩驳证据过程中的实用知识。
相信通过对《用证据说话：民事证据的收集、保存、提交(第2版)》这种通俗易懂的介绍，会使读者对
专业、复杂的证据法有所了解，对决定诉讼命运的证据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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